
國立中山大學學術倫理管理與自律要點 

106 年 10 月 11 日本校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 修正通過 

 

第一條 主旨 

學術研究目的在追求真理，推動人類知識的發展，進而促進社會利益。研究的基礎在於

誠信、負責、公正，堅守原則及專業責任，並遵守學術倫理社群規範。本校為維謢學術

研究倫理，落實學術自律，避免衍生學術研究倫理爭議，特訂定國立中山大學學術研究

倫理管理及自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要點適用於本校下列人員： 

一、專任教師、研究員。 

二、約聘及專案教師、研究員。 

三、兼任教師、博士後研究員。 

四、專任及兼任助理。 

五、專業技術人員及其他研究人員（經計畫主持人認定為非「直接參與研究人員」者除

外）。 

第三條 負責任之研究行為 

本校研究參與人員應秉持誠實、負責、嚴謹、公正、精確及客觀的原則進行研究活動，並

應尊重及善待被研究對象。本校研究參與人員應堅守的專業責任及負責任的研究行為如

下： 

一、誠實可信:應對其研究的可信度負責。合作研究時，應對整體合作研究的可信度共

同承擔責任，並對個人負責的部分的可信度承擔獨立責任。合作研究時應視需要保

持經常公開的溝通，促進對研究的全面與相互瞭解，其行為應當值得其他合作夥伴

的信任，所有合作夥伴都有責任維護此種信任。 

二、遵守規章：應明白並遵守與研究相關的法律、政策和法規。合作研究之合作夥伴應

及時確定並處理適用於該研究的法律、政策或規定之間的衝突。合作夥伴應公開討

論自己與研究有關的習慣做法和自認為適當的做法。對可能影響到研究誠信的觀

點、專業知識和方法的多樣性以及習慣做法、標準和自認為適當做法的不同，應當

公開進行應對。 

三、以科學精神選擇研究方法、蒐集與分析研究資料或數據：應使用適當的研究方法，

盡可能客觀地蒐集與分析研究資料或數據，並避免對資料或數據作選擇性處理。如

需處理原始數據，應詳實揭露處理之完整過程，以免誤導。應根據嚴謹的實證分析

做出結論，並全面且客觀地報導其研究結果與詮釋，不做無根據且不符事實的詮釋



與推論。 

四、研究紀錄應完整保存與備查：應清楚、準確、客觀、完整地記錄所有的研究方法與

數據，使他人得以驗證與重複他們的工作，並於相當期間內妥善管理與保存原始資

料，以備查核。 

五、研究資料與結果應公開與共享：在有機會確立其優先權後，應當儘速公開分享其研

究資料與結果。合作研究協議應得到所有合作夥伴的瞭解和批准，且應避免不恰當

地限制資料、研究結果或其他研究產品的傳播。 

六、研究內容應註明他人的貢獻：如引用他人資料或論點，必須尊重智慧財產權，確實

註明出處，避免誤導使人過度認定自己的創見或貢獻。應對其所有已發表著作、經

費申請、報告及研究的其他陳述中的貢獻負責。若為多人共同研究成果但分別發

表，則應註明其他人員之貢獻。 

七、研究應避免過量自我引用：不應將已發表之成果當作將要進行之研究。如曾發表相

似研究成果，應於研究計畫或論文確實註明，且不應過量引用。研討會論文或計畫

成果報告，若於所屬學術領域不被視為正式發表，而於日後在期刊發表者，不視

為自我抄襲，亦無自我引註之需要。同一研究成果以不同語文發表，較後發表之

論文應註明前文，避免誤導為兩篇獨立之研究成果。 

八、共同作者之列名原則及責任：研究成果之作者名單應當包括且僅包括所有符合作者

資格之人員。應對研究內容有相當程度的實質學術貢獻（如構思設計、數據收 集

及處理、數據分析及解釋、論文撰寫）始得列名共同作者，一旦列名，即須對其所

貢獻之部分負責。基於榮辱與共的原則，共同作者在合理範圍內應當對研究內容負

責。合作研究時，應事先協議決定合作研究項目之發言代表人員。對合作夥伴彼

此、對資金提供方及研究過程之其他利益關係人均應承擔責任。 

九、署名及誌謝：應在著作及其他產品感謝對研究有重要貢獻，但不符作者資格人員之

姓名，並註明其貢獻，包括撰寫人、資金提供者、贊助者及其他人員。合作之夥伴

應在一開始以及有需要時在合作過程中就合作研究產品的署名和致謝標準達成一

致。所有合作方之貢獻均應獲得充分認可，尤其是資歷較淺者。 

十、同儕審查：在審查他人的研究時須恪守公正、及時、嚴謹且保密的原則，並遵守利

益迴避準則。審查中所獲研究資訊，不應在未獲同意之下洩露或用於自身之研究。 

十一、利益迴避與揭露：應在研究計畫、成果發表、公開談論及所有審查活動，主動揭

露可能會影響其客觀立場及可信度的財務和其他層面的利益衝突，對資金來源應全

面而公開地作出說明，以落實利益迴避原則。 

十二、公開談論：公開談論有關研究結果的應用與重要性時，應僅就自己被公認的專業

提出專業的評論，且應明確區分專業評論與個人觀點。 

十三、違反學術研究倫理行為的檢舉：若發現涉嫌造假、變造、抄襲或任何可疑的違反



學術研究倫理行為，有責任向適當主管單位舉報。 

十四、應避免一稿多投：一稿（論文及計畫）多投將造成審查資源的重複與浪費，應該

避免。研究計畫亦應避免以相同內容重複申請補助。同一研究計畫若同時申請不同

經費，應於計畫 中說明。如果均獲通過且補助內容重疊，應擇一執行。若計畫內

容相關但有所區隔，應明確說明。 

第四條 違反學術研究倫理之行為 

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研究倫理之行為，係指第二條人員有下列情形者： 

一、造假：虛構不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不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不

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論。  

四、由他人代寫。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出版公開發行。  

六、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八、以翻譯代替論著，並未適當註明。  

九、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

合著人證明。  

十、送審人本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

序之情事，或送審人以違法 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十一、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 

第五條 舉報違反學術研究倫理之行為 

若發現涉嫌造假、變造、抄襲或任何可疑的違反學術研究倫理行為，發現者有責任向適

當主管單位舉報。本校對違反學術研究倫理行為之檢舉受理，應予以及時、公正、專

業、保密的處理，並對善意舉報人保密與保護。舉報方式、受理單位及處理要點如

下： 

一、舉報方式：檢舉人應以書面向本校提出檢舉內容載明檢舉人姓名、服務單位、聯絡

電話及日期，並應具體指陳檢舉對象、檢舉內容及附證據資料。本校於接獲前項檢

舉案後，應即進入校內處理程序。本校於接獲未具名而具體指陳違反上列要點之檢

舉案者，得依下列處理要點辦理。  

二、舉報受理單位及處理要點：研發處為科技部強化學術倫理機制之專責單位及單一窗

口，統籌受理檢舉案件後轉交各該業務管理單位依權責及依據「國立中山大學教師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適用於教師/研究員)、「國立



中山大學在學學生學術倫理規範暨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適用於學生)及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適用於未具教師/研究員及學生

身份之研究計畫參與人員)辦理後續事宜。如被檢舉對象為多人且包含教師，合併

依據「國立中山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中調查

小組之調查報告認定與具體處理建議，依身分別予以處置；如被檢舉對象為多人且

包含學生未含教師，合併依據「國立中山大學在學學生學術倫理規範暨違反學術倫

理案件處理要點」中學術倫理委員會之調查報告認定與具體處理建議，依身分別予

以處置。校內各單位如有受理學術研究倫理案件，應將案件資訊及處理狀態回報研

發處，以利控管。 

 

第六條 教育與培訓 

本校研究參與人員應定期依「國立中山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接受學術研

究倫理課程、培訓或研習。 

第七條 訂定及修正程序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山大學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流程圖 

 

 

  


